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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鲁高法〔2020〕30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全流程网上办案暂行规定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，机

关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动智慧法院系统应用，提升审判执行质效，完善

审判监督管理，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，结合山东法院工

作实际，省法院制定了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流程网上办案暂

行规定》。现将该规定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20 年 8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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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全流程网上办案暂行规定

一、总则

1.全流程网上办案是指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，以随案同

步生成的电子卷宗为依托，将立案、保全、鉴定、庭审、合议、

文书制作、宣判、送达、归档、执行等各个诉讼环节的工作均在

网上办理。

2.全流程网上办案过程中所有节点的内部材料应在系统内生

成并直接挂接为电子卷宗，不得打印纸质材料后再扫描上传。外

部证据材料等可转化为电子文件后分节点挂接电子卷宗，并服务

于内部材料系统内生成。

3.本规定中各个阶段的流程为民事案件办理流程，刑事、行

政和国家赔偿案件可参照执行。

二、立案

4.当事人在网上申请立案的，立案部门一般应于二十四小时

内完成起诉信息和材料审核，最长一般不超过三日。立案审核时

应重点审查起诉信息是否完整、上传材料是否规范、图片是否工

整、清晰可辨等。经审核起诉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向当事人发

出补正通知，一次性告知应补正的内容和期限。当事人逾期未补

正的，起诉材料作退回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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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直接到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申请立案的，诉讼服务

中心工作人员应当指导或协助当事人填写起诉信息，以电子文件

形式上传相关材料，办理网上立案手续。

5.符合诉前调解条件的案件，立案部门可编立“诉前调”字

号，将相关材料推送至诉前调解平台，由调解员进行调解，并安

排相应法官进行指导。诉前调解一般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，最长

不超过三十日。经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可在线申请司法确认。达成

调解协议并即时履行完毕的，调解员应在系统中记录并反馈调解

结果。

6.诉前调解期限届满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或者当事人明确

表示不同意调解的，立案部门应在诉前调解期限届满或者当事人

明确提出不同意调解的意见后次日进行登记立案，并在立案后五

日内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、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副

本、诉讼费交费通知等相关材料。

当事人按期交纳诉讼费用的，系统自动生成预交诉讼费凭证，

并向当事人发送提示短信。当事人自收到交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

未交纳诉讼费用，以及提出缓、减、免申请未获法院批准，在催

缴之后仍未交纳的，按撤诉处理。

7.立案部门立案时应对案件进行繁简识别，并通过系统进行

分案。

对于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的案件，以及

诉前调解后需要司法确认的案件，分配至速裁、快审团队适用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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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确认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办理。对于事实和法

律关系较为复杂的案件，分配至普通或精审团队进行办理。对于

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“四类案件”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所规定

的“四类案件”，一般应分配给院庭长进行办理。

三、管辖权异议审查

8.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，一审法院一般应在被

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十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。

9.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的，一审法院应当在收到上

诉状后五日内完成上诉状送达，并通过系统将上诉材料和一审电

子卷宗提交给二审法院。

10.二审法院在收到上诉材料和一审电子卷宗后，应在当日完

成立案，并在十五日内作出二审裁定。二审裁定作出后，由系统

自动将二审裁定书挂接到一审电子卷宗，并向一审承办法官发送

提示消息。

四、保全

11.当事人在诉前或诉讼过程中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，立案部

门或业务部门应对保全申请是否符合条件以及是否提供担保进行

审查。经审查符合条件的，应在二日内在线制作保全裁定，通过

系统移交负责保全工作的团队进行实施，保全团队接到保全裁定

后应在三日内发起实施。情况紧急的，应当立即开始执行。

五、鉴定

12.当事人提起鉴定申请，经审查符合条件的，案件承办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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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应在三日内通过委托鉴定系统填写鉴定信息，上传相关鉴定

材料，移送司法技术部门进行审查。

13.司法技术部门收到业务部门移送的鉴定任务后，应在三日

内完成案件信息和相关鉴定材料的审查，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予

以退回，也可以向业务部门说明原因，并告知需补充的材料和时

限。

鉴定需要提供证据原件的，由案件承办法官通知当事人提交

并组织质证后移送司法技术部门。

14.业务部门移送的案件信息和鉴定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司法技

术部门一般应在接收任务后七日内通过系统在线确定鉴定机构，

并向鉴定机构发出委托书。

15.受托鉴定机构一般应在接受委托后一个月内完成鉴定任

务，并通过系统提交鉴定报告，业务部门法官可以在线查看或者

下载。对于超过两个月未出具鉴定意见的，司法技术部门应当要

求鉴定机构出具书面说明并向业务部门反馈。鉴定任务确实复杂

的，可以适当延长鉴定期限。

六、庭审

16.承办法官应在收到案件后三日内，对需要开庭的案件进行

庭审排期。

17.根据案情需要，承办法官或法官助理可以安排举行线上或

线下庭前会议，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，引导当事人就证

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发表质证意见，固定无争议事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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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庭审争议焦点，进行庭前调解。除特殊情况外，庭前会议时

间与开庭审理时间间隔不得超过三日。可以即时开庭的，应立即

转入庭审程序审理。

18.庭审可以通过互联网以在线视频方式进行，当事人可以在

线进行举证、质证、发表辩论意见和进行最后陈述等。庭审通过

在线方式进行的，承办法官或法官助理可在庭前引导当事人在线

提交或补充证据。

19.庭审通过线下方式进行的，当事人当庭提交的证据，应当

庭或者庭后一日内补录入电子卷宗，并要求当事人对其提交的证

据原件与电子卷宗材料的一致性进行核对。不需要保留证据原件

的，应在核对无误后将证据原件退还当事人，并将当事人确认结

果记录在案。

20.在线庭审和线下庭审的庭审笔录均应采取电子签名，并自

动挂接电子卷宗。采用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进行庭审记录的，语音

识别笔录可由当事人核对确认后作为庭审笔录。

七、文书制作

21.依托文书辅助生成系统和类案检索系统，承办法官可在线

完成阅卷笔录和类案检索报告制作。

22.依托文书辅助生成系统，承办法官可在线制作判决书、裁

定书和调解书，由系统自动生成文书部分或全部要素。基层法院

适用司法确认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，速裁、快审团队

办理的简单民事案件，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适用令状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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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素式、表格式裁判文书，并由系统自动生成。

23.基层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，速裁、快审团队

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简单案件，可以通过系统当庭制作裁判文书，

并当庭送达。不能当庭完成的，一般应在庭审后五日内完成裁判

文书制作，并发起送达。

24.对于事实和法律关系较为复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，

合议庭一般应在完成庭审后三日内进行评议，评议后五日内完成

裁判文书制作，文书制作完毕后三日内完成文书审签，并发起送

达。

八、电子签章

25.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后应通过系统生成合议笔录，并由合

议庭成员通过电子签章系统完成线上签名。

26.案件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裁判文书应通过电子签章

系统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成员完成文书审签后，由承办法官通过

电子签章系统加盖人民法院电子印章。

27.裁判文书之外其他需要签章的受理案件通知书、应诉通知

书、传票、出庭通知书等程序性文书应当通过系统自动生成后，

按照签章权限规定由承办法官或审判辅助人员审核后，通过电子

签章系统加盖人民法院电子印章。

28.电子签章实行专人专用账号，电子签章系统应当记录每一

份电子签章法律文书的签章人、签章时间、签章份数等信息。

九、电子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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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当事人在申请网上立案时可以通过平台填写接收文书的

传真号、电子邮箱、微信号等电子送达地址，确认电子送达的文

书类型。

各级法院在诉前调解、立案和审理阶段应主动对案件当事人

的电子送达地址信息进行采集，引导当事人选择电子送达方式，

确认电子送达地址和受送达文书类型。

30.当事人选择电子送达方式的，诉状、答辩状、受理案件通

知书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传票、出庭通知书、诉讼费交

费通知书等程序性文书应通过电子送达方式向当事人进行送达。

31.在当事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，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也

可以通过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。当事人要求提供纸质文书的，

应一并予以提供。

32.电子送达的相关要求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
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的规定执行。通过电子送达系统发起

的送达任务，应即时生成电子送达回执，并自动挂接电子卷宗。

十、结案与归档

33.承办法官应当在裁判文书送达后三日内在系统中填报相

关结案信息完成案件结案,并同时提交电子卷宗归档申请。

通过电子送达方式送达裁判文书的，应于送达完成的当日办

理结案与归档手续。

34.提交电子卷宗归档申请前，应对电子卷宗进行自动整理或

手动整理，对自动整理的电子卷宗应进行检查和目录调整，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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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误后由承办法官进行确认。

35.档案管理人员应在收到电子卷宗归档申请后三日内，根据

《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质量及格式要求

对电子卷宗进行检查核对，发现电子卷宗不符合归档要求的，应

予以退回，由案件承办法官或审判辅助人员按退回说明重新校验

整理，确认无误后再次提交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归档。

36.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原件和办案过程中产生的其他纸质材

料原件需要提交档案管理部门保管、备查的，应当在电子卷宗归

档申请审核通过后三日内予以移送。

十一、上诉与二审

37.当事人在线提起上诉时，一审法院应在三日内完成上诉材

料的审核，材料齐全的予以确认，并通过系统向上诉人发出预交

上诉费通知书。

上诉人自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未交纳诉讼费

用，以及提出缓、减、免申请未获二审法院批准，在催缴之后仍

未交纳的，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

38.上诉人完成预交上诉费相关手续的，一审法院应在三日内

通过“分调裁”平台进行上诉案件登记，同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

上诉状副本。送达完成后，应在二日内通过系统将上诉材料和一

审电子卷宗移送二审法院。

39.二审案件结案后，系统应向一审承办法官推送二审结案信

息，二审裁判文书自动挂接到一审法院电子卷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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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执行

40.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，应于十日内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

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文书。相关文书由系统自

动生成，通过电子送达平台完成送达。

41.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，应当在十日内发起线下调查，线下

调查生成的材料，通过扫描或“智慧执行”应用程序及时上传至

执行办案系统。三十日内通过最高人民法院“总对总”查控平台

发起网络查控，及时将查控反馈信息表和已经进行网上冻结和扣

划自动生成的文书及回执挂接电子卷宗。

42.对查封、冻结、扣押的财产应当在采取控制措施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启动评估，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评估平台进行当事人议价、

定向询价、网络询价、委托评估，生成的各项信息表、评估结果、

当事人异议、异议结果处理、评估结果公示等电子文档及时挂接

电子卷宗。

43.执行法院应当在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送达当事人；拍卖

程序应当在评估异议完成日期或异议期限结束后十五日内启动；

拍卖成功的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拍卖确认；启动二拍应当在一拍

流拍后三十日内启动；以物抵债应当在拍卖流拍后十五日内启动；

启动变卖应当在不接收以物抵债十五日内启动。

通过最高人民法院“总对总”查控平台扣划、拍卖变卖环节

获得、当事人主动缴纳的执行案款，应当在三十日内发放完毕。

44.执行实施案件承办部门收到异议案件申请材料后，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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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日内完成送达和卷宗材料整理工作，并与电子卷宗一起通过“分

调裁”平台报送执行立案。执行异议案件应在立案后十五日内审

查完毕。

45.异议审查法院收到复议案件申请材料后，应当在五日内完

成送达和卷宗材料整理工作，并与案件电子卷宗一起通过系统报

送复议法院立案审查。执行复议案件一般应在立案后三十日内审

查完毕。

十三、监督

46.院庭长根据职责分工应当对分管部门案件的节点进度、审

限情况、程序衔接、案件周转等进行监督，对节点届满的案件通

过系统发起提示，进行督办。

47.院庭长应当对案件审限是否严格遵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

规定进行监督，案件具有法定事由需要延长或扣除审限的，由承

办法官提交申请，由庭长、分管副院长或院长在系统内依次进行

审批。审理期限已达 12 个月需要办理审限变更手续的，应经本院

院长审批后通过系统逐级报省法院院长批准。

48.院庭长应当重点对“四类案件”的办理加强监督管理，监

督时应在系统中完整记录监督意见。需要变更审判组织成员的，

应当在系统中填写新成员及变更原因，依照权限在系统中完成审

批手续。

49.院庭长应当对法官办理案件所衍生的上诉案件、再审案

件、执行案件以及信访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由系统进行实时跟踪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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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记录，并生成个人关联案件档案。

十四、附则

50.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20年8月7日印发




